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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當號:

保存年限 :

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函

地址: 3300 1桃園市桃園區縣、府路l號

承辦人:盧廷仲

電話 : ( 03 ) 3322101# 6100 
傳真: ( 03 ) 3391488 
電子信箱 : 10008631@mai l. tycg. gov. tw 

受文者 : 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 : 中 華民國 105年6月 28 日

發文字號 :桃建施字第 1 050029734號
速別: 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 : 女口說明二COO.297 34AOO_ATTCH l. pdf 、 0029734AOO_ATTCH2.docx )

主話:為珍惜水資源、並提升本市再生水之利用 率，請貴會協助宣

導所屬會員對於如公園、綠地、 道路行道樹等澆灌用水或

言兌明 : 

清洗道路用 水， 可就近利用 本市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(

聯繫資料詳附件) ， 請查照 。

一、 依據本府105年6 月 27 日 府經公字第 10501 570 99號函辦理 。

二、 隨文件送上開號函影本及附件供參。

正本: 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、 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桃園辨事處 、 桃園市土

木包工商業同葉公會 、台灣省景觀工程商業同業公會 、 台灣庭園景觀工程專業營

造業同業公會 、 台灣:區環境保護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 、 台灣防水工程專業營

造業同業公會 、台灣區基礎工程專業營造業同葉公會 、 桃園市不動產開特商業同

業公會

副本 :本府水務局(含附件) 、 本處施工管理科(含附件)1會積2期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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